附件1
昆明市主城区城市道路占用挖掘和围挡

设置计划报审入库条件

为高效推进昆明市主城区道路占用挖掘和围挡设置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昆明市主城区城市道路占用挖掘和围挡设置计划报审工作，保证占道挖掘行为在符合有关规定范围内实施，依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10号）、《昆明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昆明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9号），制定本入库条件，请遵照执行。

一、不予批准实施情况

（一）以下五类情形下，禁止开挖
1．新建（扩建、改建）道路5年内、大修道路3年内无特殊原因禁止开挖。

2．道路建设与管线工程同步建设：按照城市管线建设计划，城市管线工程应当与道路工程同步建设，不允许单独开挖道路敷设管线。

释：规划新建道路时，配套的供水、供电、供气、通信等管线应一同设计与施工，不能在道路建成后短期内再开挖铺设管线。

3．道路预建沟槽、预埋管道：道路工程建设单位已经预建沟槽、预埋管道，满足后续管线铺设需求，不得再因同类管线敷设开挖道路。

释：新建道路施工时，就提前为雨水、污水管线预留好通道的，后期不应再为此开挖道路。

4．同类管线重复铺设：在已建有公共管线走廊的城市道路，具备入廊条件的，不得再敷设同类管线并开挖道路。

释：区域内已建成统一的地下综合管廊，具备入廊条件的各类管线都应安置其中，不能再在管廊所在道路下方重复开挖铺设同类管线。

5．报审计划项目未经城市管理部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初步研判，项目准备不足（如实施方案和施工工期不确定、资金准备不到位，规划意见等有关手续未办理等），不具备实施条件的不予审核。

释：项目建设属地城市管理部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按照《负面清单》要求，对报审计划项目进行初步研判，重点研判计划项目占道挖掘路段是否存在5年内新建（扩建、改建）或3年内大修情况、项目准备情况（实施方案、工期确定、资金准备，有关手续办理）等，具备实施条件的方可上报进行审核。

（二）其他禁止开挖情况

1．非特殊情况的重点时段：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及重大公共活动期间，如春节、国庆等假期，以及举办大型体育赛事、重要会议等活动时，为保障交通顺畅和活动顺利进行，禁止开挖道路 。

2．存在违规未整改情况：若申请人存在曾违规挖掘城市道路、未及时缴纳道路挖掘修复费等情况，经查处未及时整改完毕或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禁止其再次开挖道路。

释：施工单位之前违规开挖道路且未交罚款，在问题解决前不能再获批开挖新道路。

3．有替代方案或技术可实施：当存在非开挖技术或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能完成管线敷设、设施安装等任务，就不允许采用开挖道路的方式。

释：可以利用顶管施工、定向钻技术等方式在不破坏路面的情况下铺设管线的，不应开挖道路。

4．地下管线信息不明：在施工区域内地下管线情况未查明时，不得开挖道路进行项目施工。

释：因路段地下管线信息不准确，在管线产权单位指导下仍然不清楚的情况下，应先进行管线探查（优先使用非开挖技术手段），确定施工方案后，方可申报计划，坚决禁止先行开挖实施项目建设，而后探查管线行为。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禁止开挖道路的情形，均应遵守。

释：如某些历史文化街区对道路有特殊保护规定，禁止随意开挖。

二、可申请实施情况

在新建（扩建、改建）5年内、大修3年内道路，以下特殊情况可以申请开挖：

（一）政府重大建设项目需要：如因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政府重点项目推进，且经过科学论证，确实无法避开该路段，需经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释：提级至市级审核的18条重要路段和区域，由项目实施方报请昆明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后，按照相关程序办理审批手续后方可实施；市级审核路段和区域外，由项目实施方报请属地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后，按照相关程序办理审批手续后方可实施。请示正文需明确以下内容“XX项目建设需对XX道路XX段至XX段进行占用开挖，开挖面积为XX平方米，占用X侧机动车道（或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等），该路段为新建（或扩建、改建）5年内道路（或大修3年内道路）”，无此内容批文不予认可。经批准实施的，建设单位应当在项目实施前10日向社会公告。

（二）地下管线突发故障抢修：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发生故障需要紧急抢修的，可以先行破路抢修，并同时通知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24小时内按照规定补办批准手续。

（三）涉及公共安全的紧急情况：如出现地质灾害、地下空洞等影响公共安全的紧急状况，必须对道路进行开挖以消除安全隐患。

因特殊情况确需挖掘的，经批准同意开挖后，均需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办理审批手续，限期完工，并确保在施工完成后及时恢复道路原状，最大限度减少对交通和市民生活的影响。

三、正常计划项目报审

市城市管理局牵头以年度计划审核为基础，开展昆明市主城区城市道路占用挖掘和围挡设置计划进行审核入库管理工作。各区城市管理部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会同有关业务部门按照入库条件要求，对报审计划项目进行初步审查，重点研判计划项目占道挖掘路段是否存在5年内新建（扩建、改建）或3年内大修情况、项目是否完成有关准备工作（实施方案、工期确定、资金准备，有关手续办理等），具备实施条件的方可上报进行审核。


